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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2-1-240） 

對蔡委員煌瑯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虞副主任委員孝成、陳委員元玲均已依規定具結於到

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手續，並由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101 年 8 月 29 日將放棄國籍相關證明

文件送銓敘部登記列管；石主任委員世豪、彭委員心儀亦於提名時具結未兼具外國國籍。另

陳委員之夫婿僅具中華民國國籍，其所經營之跨國創投公司，並非中國創投公司，亦未有任

何中方資金。是以，本院於提名石主任委員等 4 人之過程中，已聽取各界推薦意見，從學術

界及實務界遴選具電信、資訊、傳播、法律等領域豐富之專業學識或實務經驗的優秀人才，

並多方審慎瞭解考量後始辦理提名作業。 

二、另請石主任委員等 4 人提供所得資料部分，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下簡稱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政務人員應依該法申報財產；同法及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公職人員（含

通傳會委員等政務人員）應於就（到）職 3 個月內申報財產。是以，石主任委員等 4 人經任

命為通傳會委員後，即應依財產申報法規定申報財產資料。 

（一三一）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改善護理人員短缺及薪資結構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32） 

對蔡委員煌瑯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蔡委員就改善護理人員短缺及薪資結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解決並改善護理人員考照問題，行政院衛生署已積極與相關機關研商，研擬「教考訓用脫節

」解決方案，強化護理人員養成教育及在職教育之品質，並納入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另考

選部已於本（101）年 8 月召開「研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方式改進事宜」會議，並

決議將研修相關考試規則，並邀集產官學界，參酌歷年及格情形或社會需求，期兼顧素質及

穩定之專技人力供給。又，教育部於 100 年成立「改善護理教育問題專案小組」，邀請護理

相關專家學者共同研議及提出解決方案，並於本年 8 月及 9 月召開「改善護理教育問題跨部

會研商會議」及「研商護理人員教考用改善機制會議」，討論師資、課程及教學落實護理教

育相關問題，爾後將每月定期召開會議，邀集考選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勞委會共同研商護理

人員培育相關問題。 

二、為調整護理人員薪資結構，行政院衛生署已於本年 5 月訂定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並執行本年

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專款專用於護理人力配置及夜班費、超時加班費

等措施，同時轉知各公立醫院，該款項依「公立醫療機構獎勵金發給要點」規定，先以用人

費用予以扣除，使能專款專用於護理人員薪資結構之改善。另為鼓勵臨床護理（助產）人員

自願擔任夜間工作及改善護理人員不足問題，行政院已於同年 9 月修正核定「公立醫療機構

護理（助產）人員夜班費支給表」，將目前三班制上下限各增加 200 元及 100 元，二班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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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比例調整，以三班制固定班之護理人員而言，如每月上 20 天夜班，每月將可增加 2,000

元至 4,000 元。 

（一三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建請行政院補助單親家庭主要生計負擔

者健康檢查，比照公務員每 2 年檢查 1 次，每次補助 3,500 元

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09） 

對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陳委員建請行政院補助單親家庭主要生計負擔者健康檢查，比照公務員每 2 年檢查 1 次，每

次補助 3,500 元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行政院衛生署提供之各項預防保健服務，均已將單親家庭主要生計負擔者納入服務，如成人

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戒菸服務、癌症篩檢（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婦女乳房攝影檢

查、口腔黏膜檢查、糞便潛血檢查等），可有效減少其因罹病而無法工作所造成之經濟損失

，及因治療疾病產生之經費負擔。其中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提供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每 3 年 1 次檢查、65 歲以上者每年 1 次檢查、罹患小兒麻痺且年齡在 35 歲以上者每

年 1 次檢查及 55 歲以上原住民每年 1 次檢查。至陳委員所提建議，行政院衛生署已錄案研參

。 

二、另鑑於我國單親家庭比例提升，為協助單親家庭，內政部已辦理相關扶助措施，包括經濟扶助

、托育服務、住宅租金補貼、教育補助、健保費補助及福利服務等，並提供相關生活津貼、

福利資源及諮商輔導。未來將推動單親家庭福利服務網絡，督導各直轄市、縣（市）規劃建

構單親家庭福利服務及辦理單親家庭服務研討會，以加強對單親家庭之服務，並做為政策規

劃之參考。 

（一三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及銅鑼園區成

立專屬園區員工診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1） 

對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陳委員就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及銅鑼園區成立專屬園區員工診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依「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查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為提升竹南園區緊急醫療照顧，曾於民國

97 年與竹南基地廠商、同業公會共同研商設置醫療衛生單位事宜，並經新竹科學園區員工診所經

營者東元醫院評估，如以新竹基地診所模式經營，因竹南就業人數少，所需繳納費用較高，廠商接


